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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

2017年 7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弯海川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

2016 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自治区预算草案的报告》。

现在，2016 年自治区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受自治区人民

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提出 2016 年自治区本级决算报告和自

治区本级决算草案，请予审查。

2016 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下，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特

别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新疆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党中央治疆方

略，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总目标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牢固树立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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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认真落实保稳定、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财税政策措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自治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汇总自治区决算，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 1637亿元（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比 2015

年减少 29亿元，下降1.7%。自治区地方财政支出4496.7 亿元（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和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比

2015 年增加 327.5 亿元，增长 7.9%。自治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127.3 亿元，比2015 年增加 379.8 亿元，增长 50.8%；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956.7 亿元，比2015年增加 370.9 亿元，增长63.3%。

一、2016 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775.8 亿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45.2 亿元，中央财政补助收入2515.3 亿元，地方

政府债务收入 815 亿元，上年结余 128.9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72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5亿元，调入资金24.4亿元。

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661 亿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048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9.5 亿元，调出资金 0.1

亿元，补助各地支出 1801.6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24.8 亿元，

债务转贷支出 601.9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5.1 亿元。

当年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14.8 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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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净结余为零。

上述自治区本级收支决算数，与 2017 年 1 月向自治区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 2016 年自治区本级预算执

行数比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变，自治区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增加了0.3亿元，主要是经与中央财政决算结算后，

个别支出项目有些变化。收支相抵，年终结余为 114.8 亿元，比

年初报告的 111.4 亿元增加 3.4 亿元。其中：收入减少 1.1 亿元

（主要是中央补助收入增加7亿元，下级上解收入增加1.4亿元，

调入资金增加 0.5 亿元，外债转贷收入减少 10 亿元）；支出减少

4.5 亿元（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0.3 亿元，补助下级支

出增加 0.2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增加 2.7 亿元，调出资金增加 0.1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增加 2.2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支出减少

10 亿元）。

（一）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5.2 亿元，为预算 145.1%，比 2015

年减少 96.5 亿元，增长-39.9%。受 2015 年一次性非税收入因素

影响。其中：税收收入 36 亿元，为预算 74.4%，比 2015 年减少

11.1 亿元，下降 23.6%；非税收入 109.2 亿元，为预算 211.2%，

比 2015 年减少 85.4 亿元，下降 43.9%。（分项目收入情况见草

案表二）

2.上级补助收入 2515.3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14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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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2%。其中：返还性收入 109.7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30.6

亿元，增长 38.8%。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08.6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159.8 亿元，增长 12.8%。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97.1 亿元，

比 2015 年减少 43.9 亿元，下降 4.2%。（分项情况见草案表四）

3.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815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235 亿元，

增长 40.5%。主要是 2016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增加。

4.下级上解收入 72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0.5 亿元，增长

0.7%。主要一是克拉玛依市体制上解收入增加 0.3 亿元。二是受

2016 年部分地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影响，相应各地交通专

项、人才专项、农田水利建设等上解收入增加 0.2 亿元。

5.调入资金 24.4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18.7 亿元，下降

43.4%。主要一是 2016 年政府性基金一次性调入，以及政府性基

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数额较上年减少。二是上年财政专户清理撤

销，其他调入数额较大，2016 年无此因素。

（二）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8 亿元，为预算 90.1%，比 2015 年

增加 17.8 亿元，增长 1.7%。（分功能科目支出情况见草案表三）

2.上解上级支出 9.5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2.1 亿元，增长

28.5%。其中：出口退税专项上解支出 2.4 亿元，与上年持平。

专项上解支出 7.1 亿元，增加 2.1 亿元，增长 42.6%。主要：增

值税“五五分享”差额上解增加 1.3 亿元，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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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上解增加 0.5 亿元，按审计要求收回资金增

加 0.4 亿元，农业综合开发终止项目扣款和有偿资金扣款结算等

减少 0.1 亿元。

3.自治区本级对各地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1801.6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135.9 亿元，增长 8.2%。其中：对各地返还性支出

36.4 亿元，与上年持平。对各地一般性转移支付 941.9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166.6 亿元，增长 21.5%。对各地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823.3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30.6 亿元，下降 3.6%。主要是部分

专项转移支付调整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项情况见草案表四）

为支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各项民生支出政策，自治区

进一步加大了对各地教育、社会保障、农林水事务和住房保障等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力度。

（三）结转资金使用和资金结余情况

2016 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使用以前年度结转

128.9 亿元，其中，自治区本级使用 83.9 亿元，自治区对各地转

移支付使用 45 亿元。收支相抵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余

114.8 亿元，减结转下年支出 114.8 亿元，净结余为零。年终结

余主要是当年未执行完需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2016 年末中央转

移支付项目结转、因实施方案未确定需结转下年的中央对地方增

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资金和自治区纺织服装业补助资金等。

（四）自治区本级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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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本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2016 年期末余额

7500 万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五）自治区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

自治区本级预备费安排 6.3 亿元，年度执行中实际支出 1.1

亿元，已列支在相关支出科目中。主要用于安排各地农牧业生产

救灾资金 0.5 亿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3 亿元、自然灾害救灾

物资采购资金 0.3 亿元。

（六）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5.2 亿元，比年初预算 100

亿元超收 45.2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36 亿元，比年初预算 48.3

亿元减收 12.3 亿元；非税收入 109.2 亿元，比年初预算 51.7 亿

元超收 57.5 亿元。

按照《预算法》要求，在自治区本级超收收入 45.2 亿元，

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

2016 年自治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期初数 127.5 亿元，当

年调入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 亿元。2016 年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75.1 亿元，主要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和项目支

出结余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16 年末自治区本级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余额 127.6 亿元。

（八）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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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见草案表五、表六。

二、2016 年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收入情况：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2.1 亿元，

为预算 113.2%，比 2015 年增加 1.6 亿元，增长 2%。（分科目收

入情况见草案表十）

（二）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 77.1 亿元，为预算 74.1%，

比 2015 年增加 3.5 亿元，增长 4.8%。（分科目收入情况见草案

表十）

（三）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396.8 亿元。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82.1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41.6 亿元，中

央补助资金 32.4 亿元，债务收入 240.2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0.5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369.9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

77.1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28.7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240.2 亿元，

调出资金 23.9 亿元。收支相抵，当年滚存结余 26.9 亿元，结转

下年 26.9 亿元。

（四）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2016 年，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

金收支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见草案表八、表九。

三、2016 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一）收入情况：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2 亿元，

为预算 100.4%，比 2015 年增加 0.5 亿元，增长 31.7%。（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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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收入情况见草案表十二）

（二）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8 亿元，为预算 100%，

比 2015 年增加 0.7 亿元，增长 70.3%。（分科目支出情况见草案

表十二）

（三）收支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5.9 亿元，其

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3.1 亿元，上年

结余 0.6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计 2.2 亿元，其中：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 1.8 亿元，调出资金 0.4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7 亿元。

（四）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2016 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收支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见草案表十一。

四、2016 年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收入情况：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96.5 亿元，

为预算的 88.2%，其中，保险费收入 173.2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87.6 亿元，利息和其他收入 35.7 亿元。

（二）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14.5 亿元，为预算

的 87.8%。

（三）收支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942.4 亿元，

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96.5 亿元，上年结余 645.9 亿元。支

出合计 214.5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累计结余 727.9 亿元。

（四）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2016 年，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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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支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见草案表十三、表十四和表十五。

五、2016 年自治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收支情况

2016 年，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自治区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 1055.2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304 亿元、置换债券 751.2

亿元；自治区本级安排 213.13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90.5 亿元、

置换债券 122.63 亿元。

（一）新增政府债券情况

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2016 年，自治区本级使用新增政

府债券 90.5 亿元，主要用于：自治区交通建设 30 亿元、自治区

重大水利建设 28.1 亿元、南疆双语幼儿园建设 10.5 亿元、自治

区保障性住房 9亿元、易地扶贫搬迁 4.7 亿元、自治区重大铁路

建设 3.8 亿元、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 3.5 亿元、湖泊生态建设项

目 0.5 亿元、档案馆建设 0.3 亿元、灾难备份中心建设 0.1 亿元。

以上新增债券资金的安排，贯彻落实了自治区党委确定的经

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推动自治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置换政府债券

2016 年，自治区本级使用置换政府债券 122.63 亿元，主要

用于偿还 2014 年清理甄别认定的存量政府债务，极大的缓解了

自治区本级 2016 年偿债压力。

（三）政府债务偿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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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自治区本级偿还债务 122.63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45.63 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77 亿元。当年

到期政府债务都已偿还，未发生违约行为。

六、2016 年自治区本级支出政策实施和落实自治区人代会预

算决议情况

2016 年，自治区各级财政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

标，确保了稳定、保证了运转、惠及了民生、促进了发展、助推

了改革，各项财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支出政策实施情况和重大支出、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

用情况

1.全力保障稳定，为落实维护稳定系列组合拳各项政策措施

提供有力支持。紧紧围绕总目标，积极筹措资金，保障自治区加

强边境防控、筑牢边境防线，实施便民服务警务站、便民服务中

心项目、城镇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支出。全力保障各级“访

惠聚”、集中整治、严打专项斗争和“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多渠道筹措村级惠民生资金，保障村级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提高

全区村干部基本报酬、农村“四老”人员和爱国宗教人士生活补

贴标准政策，建立和完善护边员、边民补助及边民最低社会保障

政策，提高护边员和边民补贴标准，将新增 38 万人兜底脱贫对

象纳入农村低保，打牢基层基础、夯实稳定根基。

2.全力促进发展，为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 11 -

用。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安排 220 亿元资金，支持公路、铁路、

水利、机场等事关自治区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

取债券限额，发行各类债券资金 1042.9 亿元，支持各地经济发

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PPP 模式，全区开工建设 PPP 项目 294

个，涉及投资总额 2242 亿元。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

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面纳入营改增试点，29.6 万户

纳税人税负整体下降。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减税 212 亿元。有效推动降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率以及煤炭、钢铁运输车辆计重收费标准等一系列

清费政策的实施，为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注入活力、增加势能。

3.全力推动改革，为自治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注入了更多

活力。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任务，扩大有效供给，释放有效需求，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活力。出台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财税配套政策，压减钢铁

煤炭产能 229 万吨。全面落实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交易契税

补贴政策，拉动房地产消费，减少房地产。及时公布涉企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目录，取消、减免或缓征 2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

府性基金，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全面推开资源税从价计征，促

进新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健全完善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财税政策，出台

西行班列运费补贴政策，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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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建设，成功举办“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推进与中亚、

西亚、欧洲市场的贸易往来和周边省区互联互通。

4.全力保障民生，最大限度地让各族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和

幸福感。坚持民生优先、民生先动，全区投入民生类资金 2568

亿元，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76%，保障就业、教育、医疗、

社保、扶贫、安居、暖心、兴边、安全等九项惠民工程支出。全

力落实自治区加快推进农村学前三年免费双语教育决策部署，千

方百计筹措资金，提高双语幼儿园入园补助标准，支持双语幼儿

园应建必建、适龄儿童入园应入尽入。积极筹措资金，保障全民

健康体检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政策顺利实施，惠及全疆各族群

众。在覆盖全区三分之二的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试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财政全额贴息

的扶贫小额信贷，建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积极推进脱贫攻坚。

充分利用政策性银行长期优惠利率贷款，融资 1000 亿元支持南

疆四地州特色小城镇建设。认真落实养老制度改革、调整干部职

工工资、警衔工资等增加各类人群收入等政策，使人民群众充分

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二）自治区人大批准的预算决议落实情况

2016 年,在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大力支持下,我们按照中央

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面落实自治区

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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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加强财政收入征管。严格落实各地各部门收入目标任

务和工作责任制，加强经济形势分析，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做到

应收尽收。强化非税收入管理，挖掘非税收入增收潜力，加大土

地出让金、矿产资源两权价款等非税收入征缴力度，确保非税收

入及时入库。

2.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坚持“保基本、保重点、保民生、压

一般”的支出原则，对中央、自治区出台的民生政策，以及对个

人和机构运转支出足额保障。对自治区党委确定的重大项目和重

大事项全力保障。对其他一般性专项资金，打破基数，进行调整

和压缩。

3.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有

支出，各级政府和部门、单位的支出以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

入预算的不得支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支出。严格执行预算

追加程序，年初编制预算压减的项目支出，执行中不再追加。执

行中新增的项目，通过调整部门单位现有预算解决。

4.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健全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长效机制，实

行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对部门征收入库的政府性基金，

按不低于 20%的比例统一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和自治区预算

安排的资金，两年未使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自治

区党委决定事项和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切实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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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继续按照零增长原则编制和执行

“三公经费”预算，做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严格执行会议

费、培训费和差旅费等制度办法，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严格控制

各类庆典活动，除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外，严禁举办庆典、论坛、

评比、达标等活动。

6.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制定出台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风险

评估和预警等制度办法，建立政府债务管理承诺制度和政府债务

通报制度。制定自治区债务风险化解规划、应急处置预案，对列

入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的 19 个县市进行通报。加强债券资金的

跟踪问效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举借债务和违规使用债务资金

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加强政府全口径债务管理，严格按照预

算法的要求和自治区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

预算管理，及时编制预决算草案，报人大常委会批准。健全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机制，规范置换债务管理，认真开展置换债券

使用情况自查和核查工作，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2016 年财政总体运行平稳，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

醒地看到，财政运行还面临着经济下行对我区税收和非税收入的

影响加大，财政收入增幅趋缓等困难和问题。对此，我们将高度

重视，在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大力支持下,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紧紧围

绕总目标，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完善预算体系，积极组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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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规范政府债务管理，不断提

高预算管理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2017 年是巩固和发展“十三五”良好开局的关键一年，也是

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面对当前复杂

多变的经济形势，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我们将在自

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支持

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认真执行本次大会做出的决议，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

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

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

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化

财税改革，减税降费，增收节支，重点保障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

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全面做好保稳定、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自治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